
附件１

        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第⼀項規定

⼀、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以下簡稱應記載事項）

        第七點之⼀第⼀選項，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式為「不動產開

        發信託」，其內容係指由建商或起造⼈將建案⼟地及興建資⾦信

        託予某⾦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履約管理。興建資

        ⾦應依⼯程進度專款專⽤。⼜簽定預售屋買賣契約時，賣⽅應提

        供上開信託之證明⽂件或影本予買⽅。

⼆、應記載事項第七點之⼀第⼆選項「其他替代性履約保證⽅式」之

     「同業連帶擔保」部分補充規定如下：

(⼀)所謂「同業公司」指經濟部之公司登記之營業項⽬列有「H701010住宅及

      ⼤樓開發租售業」者。

(⼆)所謂「分級依據」指同業公司之市占率，以設立年資、資本額及營業額區分為

      以下三級：

丙級：設立滿三年，資本額新臺幣⼀千五百萬元以上⼆億元以下，

           營業總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億元以下。

⼄級：設立三年以上，資本額逾新臺幣⼆億元，未達⼆⼗億元；

           營業總額逾新臺幣⼆億元，未達⼆⼗億元。

甲級：設立六年以上，資本額新臺幣⼆⼗億元以上，營業總額新臺幣⼆⼗億元以上。

營業總額以最近三年(整年度)「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或會計師簽

證財務報表銷售額為準，惟⼟地銷售⾦額不計入。

(三)提供擔保之同業公司資格條件

1.提供擔保與被擔保業者之公司代表⼈不得為同⼀⼈，且不得具有配偶及⼀親等

   直系⾎親關係。

2.提供擔保之業者，公司章程應有得為同業公司保證之規定。

3.被擔保及提供擔保之業者，必須為該直轄市或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4.提供擔保者，最近三年內不得有退票及⽋稅紀錄。

5.提供擔保者，僅得擔保⼀個建案⾄取得使⽤執照後，始得再擔保其他建案。

6.被擔保業者推出之個案總樓地板⾯積於⼆萬平⽅公尺以下時，應由丙級以上

   之不動產開發業擔任其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業連帶擔保公司。

7.被擔保者推出之個案總樓地板⾯積逾⼆萬平⽅公尺，未達⼆⼗萬平⽅公尺時,

   由⼄級以上之不動產開發業擔任其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業連帶擔保公司。

8.被擔保者推出之個案總樓地板⾯積⼆⼗萬平⽅公尺以上時，由甲級不動產開發業

   擔任其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業連帶擔保公司。

(四)市占率及得提供連帶擔保資格，由不動產開發業者所屬之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審核。


